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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西澳大利亞 S I N O鐵礦項目情況的公告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就西澳大利亞SINO鐵
礦項目情況作出以下公告。

一. 西澳大利亞SINO鐵礦項目計提合同預計損失的基本情況

(一) 項目工程成本變化情況

於2007年1月24日，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中國冶金科工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中冶集團」）與Sino Iron Pty Ltd.（其實際控制人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中信泰富」）簽署《關於西澳大利亞SINO鐵礦項目的工程總承包合
同》，合同金額為11.0615億美元；於2007年8月20日，雙方簽署《關於西澳大
利亞SINO鐵礦項目的工程總承包合同補充協議》，增加合同金額6.4385億美
元。於2007年10月31日，中冶集團、中冶西澳礦業有限公司（現為本公司下
屬子公司，以下簡稱「中冶西澳」）與Sino Iron Pty Ltd.簽署協議，將中冶集團
在前述合同文件項下的權利和義務轉讓給中冶西澳。於2010年5月11日，中
冶西澳與Sino Iron Pty Ltd.簽署《關於西澳大利亞SINO鐵礦項目的工程總承
包合同補充協議（二）》，增加合同金額8.35億美元；於2011年12月30日，雙
方簽署《關於西澳大利亞SINO鐵礦項目的工程總承包合同補充協議（三）》，
增加合同金額8.22億美元，該項目合同金額增加至34.0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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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與中信泰富的控股股東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信
集團」）一致認為34.07億美元合同額是無法完成合同項下工作內容，雙方一
直在就合同成本確認問題進行商洽。為積極推動項目進程，本公司已經為
該項目墊付資金8.58億美元。

由於項目工期的一再延遲和工程成本的增加，為控制項目成本，推進項目
開展，本公司與中信集團進行了商洽。於2013年1月22日，基於現有的合
同金額及本公司墊資情況，中信集團出具書面函件表示：中信集團同意，
SINO鐵礦《補充協議（三）》項下於2013年4月15日完成第二條主工藝生產線
帶負荷聯動試車的相關建設成本應控制在43.57億美元，同時同意，對於項
目建設實際發生的總成本在第三方審計認定後給予確認為最終合同額，並
通過各種合法合規方式給予解決，具體方式由雙方協商確定。

(二) 項目損益情況

按2012年12月31日的匯率折算，該項目合同預計總收入為人民幣275億元(相
當於43.57億美元），合同預計總成本為人民幣約306億元（相當於約49億美
元），兩者相減，合同預計損失為人民幣約31億元。

該項目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綜合完工程度為90%。

(三) 計提合同預計損失情況

隨著項目工期的一再延遲，造成工程成本的大幅增加，預計總成本超過本
公司之前預期，本公司與中信集團及中信泰富就項目所需資金及成本增加
進行多次商洽，如上所述，於2013年1月22日，中信集團認可合同成本仍為
43.57億美元，最終合同額需經第三方審計後認定。因此，本公司根據項目
工期延遲及後續工程安排，對預計總成本進行了更新，並就預計總成本超
過43.57億美元的部分，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按照謹慎性
原則，計提了合同預計損失人民幣約31億元。

(四) 對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

計提本項合同預計損失將導致本公司2012年度合併報表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利潤減少人民幣約3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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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情況說明

本公司根據雙方達成的共識，全力確保工期目標的實現，充分維護雙方權益。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按施工進度實現工程第一條線帶負荷聯動
試車，第二條線完成了主工藝線安裝，目前施工收尾和調試工作進展正常。

根據雙方約定，項目建設實際發生的總成本在第三方審計認定後給予確認
為最終合同額。為了確認該項目工程成本，目前雙方正在共同委託第三方
開展審計工作。

本公司將繼續密切監控項目建設進度和合同預計總成本的變動，同時依據
本公司掌握的資料和第三方審計結果，與中信集團及中信泰富積極進行協商、
談判以收回項目成本。倘若未來中信集團或中信泰富如以往一樣同意根據
項目工程實際需要增加合同總金額或者合同預計總成本發生變動，本公司
將重新評估該事項的相關會計影響，並及時對合同預計虧損進行調整。

二. 相關審批程序

上述計提合同預計損失事項已經本公司第一屆董事會第四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

三. 其他說明事項

以上數據僅為未經審計的本公司2012年度財務報表的初步預計數據，具體準確
的財務數據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經審計後的2012年年度報告為準。

承董事會命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康承業

聯席公司秘書

北京，中國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沈鶴庭先生及國文清先生；兩位
非執行董事：經天亮先生及林錦珍先生；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蔣龍生先生、
文克勤先生、劉力先生、陳永寬先生及張鈺明先生。

* 僅供識別


